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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1    
 

「即時司法救濟」的具體化 
—行政訴訟法與提審法新修規定之評析 
 
編目：行政法 
 

出處 月旦法學教室，第147期，頁64-76 

作者 廖元豪副教授 

關鍵詞 提審、收容、人身自由、行政訴訟、法官保留 

摘要 

「外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收容制度」自釋字708號始受重視，釋字708號

與710號解釋確立了「事後即時法院救濟」為人身自由 低限度的司法

程序保障；提審法修正，提供任何人受逮捕拘禁均得請求法院審查的權

利；行政訴訟法修正，提供移民法制上被收容人特別救濟管道，均建構

起一套 低的司法程序保障─人身自由的即時司法救濟。 

重點整理 

本案爭點 
行政訴訟法與提審法新修正條文關於收容制度救濟之規範

內容及兩者間關係如何？ 

解評 

一、移民收容制度 

(一)「收容」是指在強制驅逐出境(將違反本國移民法

令的非公民強制移除於本國領土外)過程所衍生的

制度。行政機關未必能立即將被驅逐者遣送出境，

並為免被驅逐者逃逸，故須有「收容」這種類似羈

押，暫時拘束被驅逐者人身自由的措施，收容乃強

制驅逐出境的保全手段。 

(二)2011年修正公布之移民法第38條(已於2015年修

正，非現行法)：「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

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暫

予收容：一、受驅逐出國處分或限令七日內出國仍

未離境。二、未經許可入國。三、逾期停留、居留。

四、受外國政府通緝。……」 

(三)與2007年舊法相較，2011年之規定在收容要件上增

加了「非予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之規定，明

確將「收容」定位為「驅逐出國」之保全措施。惟

收容決定機關仍為移民署，相關救濟也僅有異議或

後續訴願及行政訴訟，而成為釋字708號解釋非難

重點。至於「驅逐出國」之程序保障，2011年之規

定較廣泛地對於「以取得居留、永久居留許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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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外國人，均予以程度保障，且審查會之組成與召

開，由原來的「得」改為「應」，保障更加周全。

二、釋字708號與710號解釋：「即時司法救濟」之正當程

序 

(一)釋字708號解釋要點： 

1.將收容分為前15天的「暫時收容」與15天後的「延

長收容」。 

2.「暫時收容」無須適用「法官保留」，得由移民

署逕以行政處分為之。 

3.受暫時收容者，有立即聲請法院審查決定之救濟

機會，受收容人一旦表示不符，移民署應即於24

小時內移送法院迅速裁定是否予以收容。 

4.逾越15日以上之收容，則應由移民署主動於期間

屆滿前，移送法院聲請裁定收容。嗣後有延長收

容之必要者亦同。 

依此，移民法38條僅給予「異議」而無其他法院救

濟與審查之收容規定，即屬違憲。 

(二)釋字710號解釋要點： 

待遣返的大陸地區人民，於「暫時收容」期間，無

須先經法院許可，但應給受收容者「即時司法救濟」

之機會；於超過暫時收容期間後，則應適用法官保

留，主動事前聲請法院審查決定是否繼續收容。釋

字710號解釋非難兩岸條例第18條未明定暫時收容

之期間限制違憲。 

(三)依此，移民法與兩岸條例的收容制度，都必須從以

往「行政收容→異議→訴願→行政訴訟」改成以下

程序： 

1.行政機關(移民署)得逕行收容。 

2.如受收容者提出異議，應於24小時內移送法院審

查收容是否違法。 

3.如受收容者未提出異議，若「暫時收容」期滿，

行政機關應主動移送請法院裁定是否得繼續收

容。 

4.每次延長收容應先經法院審查。 

使外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於程序保障上，享有「接

近」臺灣人民的司法保障。 

三、提審與收容 

(一)「提審」制度係沿襲英美傳統上「人身保護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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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度，任何人的身體自由遭受逮捕、拘禁時，若無其

他即時之司法保護程序，均可向法院聲請人身保護

令，適用範圍不限於刑事案件。憲法第8條第2項、

第3項明文規定之提審，雖係以「犯罪嫌疑人」為

保護對象，但第4項「24小時內聲請法院追究」與

第2項、第3項之提審均為「即時司法救濟」，其實

也是人身保護令之一環，依此條文結構，受收容者

應該也有聲請提審，請求「即時司法救濟」之權利。

然我國司法實務卻援引憲法第8條，限縮提審法適

用範圍，使其僅限於「犯罪嫌疑人」。 

(二)法院態度隨著釋字第708號與第710號解釋而有轉

變，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抗字第616號刑事裁定即

宣示，縱提審法修正條文尚未生效，憲法、大法官

解釋及人權公約均可作為解釋提審法第1條適用範

圍的重要依據，提審法本即可適用於收容案件。 

四、行政訴訟法「收容」專章 

(一)因應釋字第708號及第710號解釋，立法院修正行政

訴訟法，增加第229條及第4章「收容事件審理程序」

(第237條之10至第237條之17)。 

(二)行政訴訟法第229條：「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

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下列各

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

定之簡易程序：……五、關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以下簡稱入出國及移民署）之行政收容事件涉

訟 ， 或 合 併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財 產 上 給 付

者。……第二項第五款之事件，由受收容人受收容

或曾受收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不

適用第十三條之規定。但未曾受收容者，由被告機

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 

【說明】 

收容聲請事件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得以言詞起

訴(第231條)，由獨任法官審理(第232條)，且原則上

是由「受收容人(曾)受收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管轄。 

(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0：「本法所稱收容聲請事

件如下：一、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提起收容

異議、聲請續予收容及延長收容事件。二、依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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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聲請停止收容事件。」 

【說明】 

受收容者身分包含：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港澳

人民、無戶籍國民與無國籍人。規範對象包含以下

四種程序： 

1.收容異議：由受收容者(或其他得提起異議之

人)，針對移民署之「暫時收容」提出異議，也就

是所謂的「即時司法救濟」，為 典型「提審」

或「人身保護令」案件。 

2.續予收容：移民署若認有必要，在「暫時收容」

後仍繼續收容，主動於事前聲請法院准許之程序。

3.延長收容：經法院核准續予收容，但移民署認有

必要在收容期間期滿後繼續收容時，由移民署主

動於收容期限屆至前聲請法院准許延長收容之程

序。 

4.停止收容：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之13，經法院准

許收容後，認有特定情形，得聲請停止收容之情

形。 

(四)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1：「收容聲請事件，以地

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前項事件，

由受收容人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不

適用第十三條之規定。」 

【說明】 

收容事件適用簡易程序，故第一審管轄法院為「地

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五)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2：「行政法院審理收容異

議、續予收容及延長收容之聲請事件，應訊問受收

容人；入出國及移民署並應到場陳述。行政法院審

理前項聲請事件時，得徵詢入出國及移民署為其他

收容替代處分之可能，以供審酌收容之必要性。」

【說明】 

行政法院審理收容案件程序蒐集證據之基本規

定，包括：「應訊問受收容人」及「移民署應到場

陳述」，即兩造當事人之意見均應聽取。得徵詢移

民署「為其他收容替代處分可能」之規定迫使移民

署思考替代處分之可能，而不致動輒收容。 

(六)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3：「行政法院裁定續予收

容或延長收容後，受收容人及得提起收容異議之

人，認為收容原因消滅、無收容必要或有得不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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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容情形者，得聲請法院停止收容。行政法院審理前

項事件，認有必要時，得訊問受收容人或徵詢入出

國及移民署之意見，並準用前條第二項之規定。」

【說明】 

已經法院准許收容「後」，若有「收容原因消滅」、

「無收容必要」或有「得不予收容」情形，得停止

收容。 

(七)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4：「行政法院認收容異議、

停止收容之聲請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認

有理由者，應為釋放受收容人之裁定。行政法院認

續予收容、延長收容之聲請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

駁回之。認有理由者，應為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之

裁定。」 

【說明】 

「收容異議」與「停止收容」之聲請，若法院認定

有理由，應為釋放收容人之裁定，而無「撤銷發回，

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處分」之空間。 

(八)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5：「行政法院所為續予收

容或延長收容之裁定，應於收容期間屆滿前當庭宣

示或以正本送達受收容人。未於收容期間屆滿前為

之者，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之裁定，視為撤銷。」

【說明】 

若送達拖延致逾越收容期間則「視為撤銷」，即受

收容者會因法院的拖延而被釋放。 

(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6：「聲請人、受裁定人或

入出國及移民署對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所為收容

聲請事件之裁定不服者，應於裁定送達後五日內抗

告於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

不得再為抗告。抗告程序，除依前項規定外，準用

第四編之規定。收容聲請事件之裁定已確定，而有

第二百七十三條之情形者，得準用第五編之規定，

聲請再審。」 

【說明】 

考量收容決定的時效問題，規定抗告程序為5日內

(而非第268條規定之10日)，並得準用第5編聲請再

審。 

(十)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7：「行政法院受理收容聲

請事件，不適用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節訴訟費用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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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定。但依第九十八條之六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徵收

者，不在此限。收容聲請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

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 

【說明】 

收容聲請之程序除「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

譯費、運送費及登載公報新聞紙費」外，均不收裁

判費。可大幅降低弱勢群體的外國人聲請審查收容

之負擔。 

考題趨勢 

一、外國人受驅逐前由移民署為暫時收容，未有即時司法救濟；又逾越

暫時收容期間之收容，非由法院審查決定，均違憲？ 

二、兩岸條例就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境，未予申辯機會；又就暫予收容，

未明定事由及期限，均違憲？ 

三、行政訴訟法新修正關於收容專章之規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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